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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涉及个人诉讼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

2015

年

7

月

23

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此案件，并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作出《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2

）佛中

法民四初字第

178

号

]

，依法驳回原告方要求袁金钰先生对亨达（香港）国际投资公司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一、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董事长袁金钰先生通知，袁金钰先生所涉之诉讼（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董事长涉及个人

诉讼的提示性公告》）已经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民事判决，现将判决情况

公告如下：

1.

判决结果：驳回原告方曹国彬先生、陈展云先生、黄少尤先生要求袁金钰对本案债务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

2.

法院作出此项判决的理由如下：

法院认为：三原告起诉认为袁金钰先生是亨达公司的合伙人，应当对亨达公司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亨达香港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其曾经拥有人袁金钰先生是否需要对公

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公司民事行为能力、股东权利义务的范畴，依法应当适用亨达

香港公司的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其次， 香港高等法院在

Hong Kong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vs

Yeung Fat Construction Company

（

HCMP2520/1985,1986

年

1

月

9

日）一案的裁决中指出，新加

入的合伙人无须就其加入合伙企业前产生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与此同时，香港法例第

38

章

《合伙条例》第

19

（

1

）条规定：

"

任何人获接纳加入现有的商号为合伙人，并不因此而须就在他

成为合伙人前所作出的任何事情对该商号的债权人附上法律责任。

"

最后，亨达香港公司在

2011

年

7

月

28

日签署保证合同，由此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是，

在该保证责任产生之时，袁金钰先生尚未加入亨达香港公司（袁金钰先生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

加入亨达香港公司），根据香港法律规定，袁金钰先生无须对加入公司前的债务承担责任。

三原告诉请袁金钰对亨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

持。袁金钰的抗辩成立，法院予以采信。

3.

如涉及上诉，公司将持续关注此案进展，并将及时进行后续公告。

二、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2012

）佛中法民四初字第

178

号）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44� � �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15-54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２０１５－５３

）”中，未对

２０１５

年

７－９

月份

的业绩预测作出说明，根据深交所相关要求，特补充如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二）业绩预告类型： 同向上升

（三）业绩预告情况：

１

、

１－９

月预计数与上年同期公告对比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８－９９％

盈利：

８３００－９３００

盈利：

４６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盈利：

０．３１－０．３５

盈利：

０．１７

２

、

７－９

月份预计数与上年同期对比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７％－４０８％

盈利：

４６００－５６００

盈利：

１１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盈利：

０．１７－０．２１

盈利：

０．０４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财政欠款

４３８７８

万元，从而冲回资产减值

损失及相应调增所得税费用等合计

５４００

万元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５

年三季

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本公司董事会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07�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1

双环科技关于对湖北宜化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为增强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

的资金实力

,

进一步提

高其盈利能力。经财务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

,

拟将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3

亿元人民

币增加到

5

亿元人民币。全体股东均以以现金方式按出资额等比例出资

,

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

扩股。

本次增资前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宜化集团”

)

持有财务公司

80%

的股

权。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双环科技”

)

持有财务公司

10%

的股权。湖北宜化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贵州宜化”

)

持有财务公

司

10%

的股权。本次各方全部以现金增资

,

增资后持股比例均无变化。

(

二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

1

、双环科技与宜化集团的关联关系

宜化集团持有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2%

的股权

,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双环科技

25.11%

的股权

,

宜化集团通过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双环科技。双环科

技为宜化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

,

从而形成被其控制的关联关系。

2

、双环科技与贵州宜化的关联关系

宜化集团持有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7.08%

的股权。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贵州宜化

100%

股权。 宜化集团也是本公司的母公司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

,

从而形成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

,

本次交易构成了与控股股东及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

(

三

)

交易的审批情况

本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召开八届七次董事会

,

审议《关于同意对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

关联董

事张行锋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书。

(

四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亦不属

于借壳上市等事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宜化集团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注册地

: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

主要办公地点

: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

法定代表人

:

蒋远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拾亿元整

税务登记证号码

:420505179122795

主营业务

:

化肥、化工产品制造、销售

;

化工设备制造、安装

;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生产、

销售

;

火力发电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

废旧物资回收等。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

公司由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宜昌市国资委”

)

、 宜昌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其中宜昌市国资委出资

510,000,

000.00

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1%;

宜昌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490,000,000.00

元

,

占注册资本的

49%

。

宜昌市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公司历史沿革、主要业务

,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1995

年

4

月

16

日经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

根据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宜化集团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

(

宜府函【

2010

】

51

号文

),

宜化集团于

2010

年完成了增资扩股改革

,

由宜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宜昌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

其中宜昌市国资委持股

51%;

宜昌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9%

。最近三年公司生

产经营和发展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

为中国

500

强企业。

公司主要业务为化肥、化工产品制造、销售

;

化工设备制造、安装

;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

生产、销售

;

火力发电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

废旧物资回收等。

截止

2014

年末

,

宜化集团总资产为

5,278,079.97

万元

,

净资产

1,017,486.86

万元。公司

2014

实

现营业收入

2,437,689.20

万元

,

净利润

8,607.20

万元。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宜化集团总资产为

5,

394,303.37

万元

,

净资产

1,079,731.97

万元。公司

2015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6,854.9

万元

,

净利

润

4,906.02

万元。

3

、关联关系的说明

宜化集团通过通过控股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本公司

,

从而形成被其控制

的关联关系。

2

、贵州宜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

贵州宜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贵州省兴义市马岭镇光明村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贵州省兴义市马岭镇光明村

主要办公地点

:

贵州省兴义市马岭镇光明村

法定代表人

:

冯发光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亿元整

税务登记证号码

:522330770575708

主营业务

:

化肥、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生产与销售

;

进出口贸易

(

国家专营的除外

)

2

、公司历史沿革、主要业务

,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

贵州宜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5

年

1

月在贵州兴义市注册成立

,

主要业务为化肥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公司占地面积

300

余亩

,

处于贵州、广西、云南三省经济辐射圈内

,

交通十分便利

,

销售市

场广阔

,

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三年来

,

公司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扩产

,

使得产能及产品质量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产品除在贵州省各地市场畅销外

,

还远销云南、

广西、广东、海南等省

,

并出口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截止

2014

年末

,

贵州宜化总资产为

176110.94

元

,

净资产

53656.13

万元。公司

2014

实现营业

收入

81789.07

万元

,

净利润

-5822.14

万元

至

2015

年中期

,

贵州宜化总资产为

202920.38

万元

,

净资产

49825.1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9164.26

万元

,

净利润

-3734.96

万元

3

、关联关系的说明

贵州宜化的间接控股股东宜化集团同时是本公司的母公司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母公司

,

从而形成被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由公司全体股东现金出资对其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前财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1

、宜化集团持有财务公司

80%

的股权。

2

、双环科技持有财务公司

10%

的股权。

3

、贵州宜化持有财务公司

10%

的股权。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止

2014

年末

,

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

1,608,305,700.32

元

,

负债为

1,294,686,120.14

元

,

净资产

313,619,580.18

元

,

营业收入为

42,956,176.18

元

,

净利润为

15,738,

802.92

元。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的权属无争议

,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交易亦不导致上市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为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

,

本次增资由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全部以现金方

式同比例出资

,

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公司董事会认为

,

财务公司运作情况良好

,

风险可控

,

对其进行增资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

增资是可行的。本次增资是由公司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全部以现金方式等比例出资

,

公平合理。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扩股的出资方式为全体股东均以现金出资

,

具体出资额及增资前后财务公司股

权结构如下

:

单位

:

万元

股东

增资前股权结构 本次拟增资扩股 增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００ ８０％ １６０００ ８０％ ４００００ ８０％

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１０％

贵州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增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

,

由各增资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并报经有关监管部门审核

通过后实施。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影响

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

,

主要是为增强财务公司的资金实力

,

进一步拓展财务公司金融服务

功能

,

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作为金融平台的优势

,

提高其盈利能力

,

促进财务公司可持续发展。公

司作为财务公司的股东

,

可以在今后享有财务公司发展的成果。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除实施经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外

,

与宜化集

团及贵州宜化无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对本次增资事项无异议。独立董事的事

前认可和独立意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在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

敬请关注。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07�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2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通知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3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9

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八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同意对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行锋回避表决。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公司同日在同一媒体上披露的《双环科技关于对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关联

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1

。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093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余松恩、周西川等

26

名首发前

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

"

存在纠纷人员

"

）就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向深

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南山区法院

")

提起了诉讼，南山区法院于当日受理了此案（详

见公司

2013

年

03

月

0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违约金纠纷情况的说明》的相关内容）。

存在纠纷人员中的

21

人在答辩期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该案系劳动争议，应由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管辖，请求南山区法院驳回起诉。经审理，南山区法院依法驳回了上述

21

人对该案

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详见公司

2013

年

06

月

0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该批存在纠纷人员

不服南山区法院的裁定，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市中院

"

）提起上诉。深圳市

中院于

2013

年

6

月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为终审裁定。（详见公司

2013

年

7

月

9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

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3

年

09

月

13

日公开开庭审理的公司诉曹琳（上述

26

名被告之一）合同纠纷一案，南山区

法院判决如下：

1

、被告曹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1,898,856.96

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3

年

1

月

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2

、 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

、本案受理费

21,964.4

元、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26,964.4

元，由被告曹琳负

担（受理费、保全费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之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

4

、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详见公司

2013

年

10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

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3

年

12

月

18

日，曹琳（上述

26

名被告之一）不服南山区法院的判决，在规定时间内向深

圳市中院提起上诉。

2013

年

12

月

20

日，深圳市中院（

2013

）深中法商终字第

2088

号《民事判决

书》，针对被告曹琳不服一审判决提起的上诉，深圳市中院审理认为，《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面向激励对象发行的限制性股份是由激励

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骨干）自愿认购的、转让受到公司内部一定限制的普通股。此

种激励计划有利于增强富安娜公司经营团队的稳定性及工作积极性，增进富安娜公司与股东

的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该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后，富安娜采用由激励

对象出具《承诺函》的方式继续对激励对象进行约束，该《承诺函》实为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条款的变通和延续，体现了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激励对象按照《承诺函》向富安娜公

司支付

"

违约金

"

后所能获得的利益仍为激励对象违反承诺日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价。《承诺函》继续对提前辞职的激励对象所能获得的股份投资收益予以限制，并不违反公平

原则，是合法有效的。曹琳在富安娜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离职，《承诺函》约定的对曹琳股份投资

收益进行限制的条件已经成就，曹琳应依约将被限制的部分收益（即

"

违约金

"

）返还给富安娜

公司。综上，曹琳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深圳市中院判决如下：

1

、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2

、本案受理费

21,964.4

元，由被告曹琳负担；

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详见公司

2014

年

01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4

年

04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18

份民事判决书，针对公司诉周西川、屈景

晨、姜波、闫爱兵、孟蓉蓉、毛善平、杨海艳、杨克斌、彭鑫、常明玉、孙文君、吴良宝、杨波、杨建

兵、杨金荣、李建军、孙芜、范长录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南山区法院审理认为，（

1

）原告要

求被告根据其出具的《承诺函》支付

"

违约金

"

，被告在《承诺函》中明确承诺于

"

本人应持有公司

的股票在证券市场可以公开出售之日后三个交易日内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

， 即诉讼时效期间

应以被告承诺支付

"

违约金

"

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而被告所持有的股票在证券市场可以公

开抛售之日为

2012

年

12

月

30

日，因该日是非交易日，涉案股票可以公开出售之日顺延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被告应于此后三个交易日即

2013

年

1

月

8

日前向原告支付

"

违约金

"

，诉讼时效应

自

2013

年

1

月

9

日起算， 原告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2

）《深圳市富安娜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面向激励对象发行的限制性股份是

由激励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骨干）自愿认购的、转让受到公司内部一定限制的普通

股。此种激励计划有利于增强富安娜公司经营团队的稳定性及工作积极性，增进富安娜公司

与股东的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该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后，富安娜采用

由激励对象出具《承诺函》的方式继续对激励对象进行约束，该《承诺函》实为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条款的变通和延续，体现了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激励对象按照《承诺函》向富

安娜公司支付

"

违约金

"

后所能获得的利益仍为激励对象违反承诺日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价。《承诺函》继续对提前辞职的激励对象所能获得的股份投资收益予以限制，并不违

反公平原则，是合法有效的。被告在富安娜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离职，《承诺函》约定的对被告股

份投资收益进行限制的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依约将被限制的部分收益（即

"

违约金

"

）返还给

富安娜公司。综上，被告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

1

、

18

名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36,050,230.32

元及利息 （利息自

2013

年

1

月

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2

、

18

名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

、本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

18

名被告负担（受理费、保全费原告

已预交，被告负担之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

4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详见公司

2014

年

04

月

0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

关内容。）

2014

年

06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针对公司诉吴滔承诺函违约

合同纠纷一案，经南山区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吴滔一致同意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440,504

元并承担受理费

用。另针对公司诉周西川、屈景晨、姜波、闫爱兵、孟蓉蓉、毛善平、杨海艳、杨克斌、彭鑫、常明

玉、孙文君、吴良宝、杨波、杨金荣、李建军、范长录、杨建兵、孙芜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除

杨建兵、孙芜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外，剩余

16

人均不服南山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在规定时间

内向深圳市中院提起上诉。（详见公司

2014

年

06

月

0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

的相关内容。）

2014

年

10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

见书》（编号：粤财安司法

[2014]

文鉴字第

20

号）。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出《关于对广

东财安司法鉴定所

<

司法鉴定意见书

>

的异议函》，并同时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鉴定

申请书》，请求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

2008

年

3

月

20

日《承诺函》中承

诺人梅连清的两处签名和指纹的同一性以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详见公司

2014

年

10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4

年

11

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3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39

号《通

知书》，具体内容如下：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应当准许。本案的鉴定人

蔡效礼、李明华虽有鉴定资格，但因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周青参与了本案的鉴定，故本院决

定对原告提出的对涉案《承诺函》上两处

"

梅连清

"

的签名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详

见公司

2014

年

11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5

年

01

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16

份民事判决书，针对周西川、屈景

晨、姜波、闫爱兵、孟蓉蓉、毛善平、杨海艳、杨克斌、彭鑫、常明玉、孙文君、吴良宝、杨波、杨金

荣、李建军、范长录等

16

人与公司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上诉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本判决为最终判决。

（详见公司

2015

年

01

月

20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5

年

01

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5

）深南法执字第

339

号《执行案

件受理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公司向南山区法院递交了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曹琳的

申请执行书及附件，经南山区法院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南山区法院决定立

案受理。（详见公司

2015

年

01

月

2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5

年

01

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3

）深南法民二初

字第

34

号），针对公司诉陈谨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南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根据《承诺

函》的内容，激励对象如在富安娜公司

A

股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以书面的形式向富安娜公司提出

辞职或者连续旷工超过七日的，应向富安娜公司支付违约金，原告以被告违约了承诺函的约

定为由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原告应对被告做出了《承诺函》列明的应承诺违约责任的行为负

有举证责任，原告于

2008

年

06

月

24

日向被告出具了《离职证明》，称被告因合同终止离职，原告

主张其曾挽留被告，原告仅为此提交了《公证书》为证，因《公证书》所公证的系张洁出具的《证

明》，内容为证人证言，原告并未申请张洁出庭作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

证的证人证言不得采纳， 原告亦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其曾要求与被告续签劳动合同， 原告于

2008

年

06

月

24

日向被告出具《离职证明》表明原告同意被告离职，故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

出现了《承诺函》中列举的应承诺违约责任的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4,801,680

元及延迟付款

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鉴定费，根据鉴定结论，承诺函为被告签

订，指模为被告右手食指捺印形成，该部分鉴定费用由被告承担。综上，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

院驳回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公司不服南山区法院的一审

判决，在规定时间内向深圳市中院提起上诉，目前该案二审正在审理过程中。（详见公司

2015

年

01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5

年

03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

定意见书》（编号：粤南

[2015]

文鉴字第

101

号）和《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粤南

[2015]

痕鉴

字第

141

号）。其中：《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

2008

年

03

月

20

日《承诺函》两处

"

梅连清

"

签名

是梅连清本人书写

;

《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

2008

年

03

月

20

日《承诺函》中，承诺人

"

梅连

清

"

签名处捺印的红色指印，是梅连清本人右手食指捺印形成。（详见公司

2015

年

03

月

20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

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5

年

07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转来的公司诉吴滔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

案执行款

1,550,163.00

元

[

执行案号：

(2015)

深南法执字第

1899

号

]

，公司诉孙芜承诺函违约合同

纠纷一案执行款

2,344,588.00

元

[

执行案号：

(2015)

深南法执字第

2319

号

]

，公司诉杨建兵承诺函

违约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款

1,980,000.00

元

[

执行案号：

(2015)

深南法执字第

1898

号

]

。（详见公司

2015

年

08

月

0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5

年

09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3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32

号

]

，针对公司诉余松恩合同纠纷一案，经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

下：

1

、被告余松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违约金

17,607,760.56

元及利息 （利息自

2013

年

01

月

0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2

、驳回被告余松恩全部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鉴

定费及保全费等费用

228,993.79

元及反诉受理费

63,894.9

元由被告余松恩负担。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详见公司

2015

年

09

月

07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

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2015

年

10

月，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

2015

）粤高法民二申字第

1184-

1189

号

]

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

2015

）粤高法民二申字第

1098

、

1099

号

]

、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

2015

）粤高法民二申字第

1263

号

]

，针对公司诉李建军、范长录、杨克

斌、毛善平、周西川、杨海艳、常明玉、闫爱兵、屈景晨合同纠纷一案，上述被告不服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合

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

李建军、范长录、杨克斌、毛善平、周西川、杨海艳、常明

玉、闫爱兵、屈景晨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

审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建军、范长录、杨克斌、毛善平、周西川、杨海艳、常明玉、闫爱兵、屈景晨的再审申

请。

公司将密切关注诉讼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对外披露。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若上述判决结果得以执行，将可以为公司本期或期后增加

18,018,299.52

元营业外收入。如

该诉讼事项有新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

2015

）粤高法民二申字第

1184-1189

号

]

；

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

2015

）粤高法民二申字第

1098

、

1099

号

]

；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

2015

）粤高法民二申字第

1263

号

]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6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调整为：

23.67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3,958

万股

一、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十二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5

年

8

月

20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

于

47.44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底

价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二、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

整情况

2015

年

9

月

8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102,000,000

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200,000.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南京科远

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3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10

月

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10

月

9

日。

鉴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1

、发行底价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23.67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

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每股现金红利）

÷

（

1＋

总股本变动比例）

2

、发行数量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

3,958

万股。具

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发行数量上限

=

调整前发行数量上限

×

调整前发行底价

÷

调整后发行底价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7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经信委《关于下达

2015

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

项资金指标的通知》（苏财工贸

[2015]74

号），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智慧工厂示范项目获得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150

万元。

公司的宗旨是

"

让工业充满智慧

"

，通过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帮助客户建成智慧工厂，该

项目的目标是将公司建成高水准的工业

4.0

标杆性示范生产工厂， 提升客户建设智慧工厂的

信心；另一方面也使公司得以积累建设智慧工厂的经验，增强公司帮助客户实现工业

4.0

的能

力。

日前，公司已收到上述补助资金款项

150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

将上述补助资金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将按照项目最终验收情况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将对公司

未来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5-093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力子公司与阿克塞县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旷达电力”

)

与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县人民政府

(

以下简称“阿克塞政府”

)

为加快阿

克塞县境内的太阳能资源开发步伐

,

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

,

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原则

,

双方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签署了《光伏发电项目框架协议》

(

以下简称“本

协议”

)

。

本协议属框架性合作协议

,

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与合作方

本协议涉及的项目投资主体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旷达电力

,

与合作方阿克塞政府不存

在关联关系。

旷达电力注册资本

50,000.00

万元人民币

,

目前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主营业务

:

电力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

;

能源项目投资。

主要财务数据

(

合并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总资产

３

，

０７７

，

５９１

，

５７１．５６ １

，

４９０

，

１１８

，

３４５．３１

总负债

２

，

５２５

，

４２６

，

８９２．７６ ９５２

，

６７５

，

３００．０５

所有者权益

５５２

，

１６４

，

６７８．８０ ５３７

，

４４３

，

０４５．２６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经审计）

净利润

６０

，

８９７

，

５６２．５６ ２０

，

３５２

，

９７１．６６

三、协议主要内容

1

、合作项目情况

阿克塞政府同意旷达电力在阿克塞县投资建设

300MW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

三年内分期建

成。其中

2016

年建成一期

100MW,

以后每年申请并建成

100MW

。

2

、双方权利、义务

(1)

阿克塞政府承诺在旷达电力获得光伏指标的前提下

,

以合法手续提供给旷达电力

300MW

光电项目所需项目用地。本协议签订后

,

阿克塞政府优先预留旷达电力

300MW

光伏发

电的土地资源

,

如若一年内没有按期完成

,

本协议自动失效。

(2)

阿克塞政府在旷达电力项目前期申报、建设和运营期间

,

协助旷达电力转报项目前期

和核准文件

,

提供相关手续的服务工作

,

协助项目建设场地的相关工作

,

并协助旷达电力享受

国家有关新能源优惠政策的执行。

(3)

旷达电力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

尽快启动项目前期的申报工作

,

在阿克塞县注册项目

公司

,

及时办理开工等相关手续。

(4)

阿克塞政府确定项目选址坐标后

,

旷达电力缴纳

100

万元的项目建设承诺保证金

,

项目

全面开工建设后

,

阿克塞政府全额返还保证金。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

项目的实施将促进公司快速有效地拓展

光伏电站并网发电业务

,

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涉及的光伏电站具体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

,

对于公司未来的业绩

影响暂时无法估算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200771� � � �证券简称：杭汽轮B� � � �公告编号：2015-67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汽轮集团

"

）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申请，公司

股票

(

证券名称：杭汽轮

B

，证券代码：

200771)

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停牌并披

露《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5-33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9

日、

6

月

26

日、

7

月

3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7

日、

7

月

24

日、

7

月

31

日、

8

月

7

日、

8

月

14

日、

8

月

21

日、

8

月

28

日、

9

月

8

日、

9

月

15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9

日分别披露 《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2015-34

）、（

2015-36

）、（

2015-37

）、（

2015-38

）、（

2015-39

）、（

2015-40

）、（

2015-42

）、（

2015-

43

）、（

2015-44

）、（

2015-45

）、（

2015-46

）、（

2015-47

）、（

2015-62

）、（

2015 -63

）、（

2015 -64

）、

（

2015-65

）、（

2015-66

）。

公司

8

月

28

日公告（

2015-62

）中披露，汽轮集团根据杭州市国资委的统一部署，正在筹划

汽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事项。

由于此次改革可能会使汽轮集团控股股东及股权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 与公司密

切相关。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

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依据事项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000959� � � �公告编号： 2015-06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15

年

10

月

12

日，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015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0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0

人，会议符合依法召开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董事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向银行授信》的议案已获得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授权内容，董事会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30

亿元的并购贷款。按照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

以下简称

"

《置换协议》

")

条款规定，

30

亿元并购贷款将分三期执行：第一期为《置换协议》生效后五个工

作日内，支付

15

亿元；第二期在

2015

年底之前，支付

10

亿元；第三期在《置换协议》生效一年

内，支付

5

亿元。根据实际需要，具体支付金额和支付时间可做相应调整。并购贷款期限为

5

年，担保方式为首钢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余收购资金主要以自有资金及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解决。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2015-098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获得一项发明专利

,

并取得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

,

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 利

类 型

申请日

专利权

期 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１２ １

０２７０７５０．１

毒死蜱的合成方法

发 明

专 利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二十年 第

１８０６８３７

号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该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

促进技术创

新

,

提升公司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2015年 10月 13 日 星期二

B4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